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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的意見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的意見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的意見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的成員曾參與本港大部分隧道工程項目的規劃、

勘測、設計及建造工作，並有份進行建議中 3項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
的可行性研究。在此方面尤其相關的是，本會成員曾參與興建水務設

施隧道，以收集從山坡而下的雨水徑流，並把食水從水塘運送至濾水

廠。水務署的輸水隧道伸延超過 100公里，與擬建的雨水排放隧道有很
多相似之處，其中一些更已使用了 40年或以上。本會成員目前亦參與
渠務署的啟德雨水轉運計劃，利用一條直徑為 4.4米的隧道把截住的雨
水從窩打老道和啟德明渠轉運至其他地方。

此外，本會成員在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中的工作經驗亦值得

參考。為紓緩這個樓宇密集地區的水浸情況，當局在改善計劃下曾研

究各項可行方法，包括改善區內渠道、蓄洪及興建排水隧道，以切合

不同的情況。上述每個方法涉及的建造工程正在進行中。

關於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對政府當局為防洪目的而建議的雨水排放隧道

工程計劃提出的事項，本會樂意就此發表以下意見。

為何需要截流計劃為何需要截流計劃為何需要截流計劃為何需要截流計劃 ?

由於城市發展令雨水徑流增多，延長了水流路線，因此市區某些地點

很容易發生水浸。要紓緩此種水浸情況，可增加現有渠道的容量；把

高峰期的雨水徑流貯存起來，然後在控制流量之下排水；又或將部分

徑流引離那些容易發生水浸的地區。

對於個別地區的水浸問題，增加渠道的容量通常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

法。不過，隨著所需渠道的體積越來越大，擴大渠道便越來越困難和

昂貴，因為地底有不少公用設施，而進行有關工程更會引致交通阻塞，

對市民尤其是商戶造成不便。若要在樓宇密集的市區建造最大的渠

道，實際上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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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足夠地方，設置蓄水池把高峰期的雨水徑流貯存起來，亦可能是

個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法。在高樓大廈林立的市區，實在沒有甚麼地

點可供設置蓄水池。再者，由於貯存在蓄水池內的雨水在雨勢最大的

一段時間過後便要抽去，故此，若能把雨水引離有關地區，看來會更

具成本效益。

以雨水徑流改道來紓緩市區體積不夠大的渠道所承受的壓力，較擴大

市區下游渠道的做法切實可行，理由如下：

! 排水路線在安排上可盡量減少對市民、商戶、交通及公用設施的

阻礙，對環境的影響亦極為輕微。

! 在高地接收雨水，然後充分利用水壓以高速把雨水推出排水道，

好處是可採用體積較小的排水道，否則，若雨水流經填海地區，

由於該等地區地勢平坦，所用渠道的體積亦相應十分龐大。

如水壓足以將雨水推出排水道，雨水徑流改道通常會較蓄洪的做法吸

引，理由如下：

! 雨水隨地心吸力在系統中流動，因此沒有機械失靈或電力廠房故

障的風險。

! 有關系統只需少量維修保養。

本會認為，把雨水截住並引離有關地區的建議，是解決港島、西九龍

和荃灣現有水浸問題的最佳方法。

為何採用隧道截流計劃為何採用隧道截流計劃為何採用隧道截流計劃為何採用隧道截流計劃 ?

建議在新界西北區興建的元朗排洪繞道是一條露天明渠，也是紓解元

朗市鎮水浸問題的一個排水計劃好例子。然而，由於地勢所限，加上

市區範圍甚廣，在港島、西九龍或荃灣興建露天排水渠並不切實可行。

本會認為用隧道運走該等地點的雨水，是最實際的另一方法。

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切實可行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切實可行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切實可行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切實可行 ?

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與水務署使用多年的輸水隧道性質非

常近似，唯一的顯著分別是雨水排放隧道會把雨水排出大海，而不是

水塘或濾水廠。在該項擬議工程計劃中採納的特點全部經實踐證明適

用，而且很大部分是本港以往的經驗。接收雨水的結構在設計上會與

水務署用來把雨水從河道引入輸水隧道的結構類似。香港過去建造了

很多公里的隧道，該等隧道的直徑和長度甚為相近。此外，雨水排放

隧道的出口須設有耗散能量裝置。雖然此類設備在本港尚未普遍採

用，但在設計參數方面已有完備的資料，而外國亦曾有不少成功例子。

本會的結論是，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切實可行，純粹是在

不同情況下應用一些經實踐證明完善可靠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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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具成本效益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具成本效益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具成本效益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否具成本效益 ?

擬議隧道工程計劃實行起來的直接開支，數額相信會與改善下游渠道

的開支相若。雖然進行隧道工程所需的費用甚高，但該等費用會在以

下情況下抵銷：

! 由於水流速度較高，因此隧道的體積與對等的下游渠道相比可以

較小。

! 為騰出空間容納渠道而將其他公用設施遷移的需要不大。

! 牽涉第三者的層面會較小，因而減低合約管理費用。

! 資本維修保養費用會較對等的下游渠道所需者為少，因為雨水排

放隧道只需少量維修保養，特別是由於該等隧道可設計成有自動

潔淨功能，故此淤塞不是一個問題。

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亦會盡量減少所造成的阻礙，因此對市民的影

響遠較在市區進行渠道改善工程輕微。這會大大減低社會所須付出的

代價，但卻不易用具體數值來衡量。

擬議隧道工程計劃的工程與在市區進行的對等渠道改善工程相比會較

快完成，因此可較早體現有關工程計劃帶來的好處，從而減少水浸造

成的損失和紓解公眾的焦慮。

本會的結論是，建議中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是能夠達到所需防洪

標準且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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